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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自然资源局
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项目房地一体不动产

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（分局），各相关科室、直属事业单位及各

地籍调查作业单位（房屋测绘作业单位）:

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一体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，以不动

产单元代码为唯一标识码贯穿建设用地项目全流程，确保各业务

审批环节前后一致、数据成果共享沿用，形成规范统一、高效协

同的新机制，现就我市建设用地项目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

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规范开展地籍区(子区)划分

地籍区(子区)划分按照《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》

(GB/T37346-2019)执行。

二、规范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

（一）规范不动产单元设定

宗地划分应满足以下要求:一是宗地原则不得跨越地籍子区;

二是宗地界址线应封闭;三是宗地界址线互不交叉。

定着物划分应满足以下要求:一是定着物单元的权属界线应

封闭;二是定着物单元的权属界线互不交叉;三是定着物为房屋等

建筑物、构筑物的，应符合相关设计、施工规范、规划许可、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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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标准和确权登记的要求。

（二）不动产单元设定规则

1.一宗土地所有权宗地应设为一个不动产单元;

2.无定着物的一宗使用权宗地原则上应设为一个不动产单

元;

3.有定着物的一宗使用权宗地，宗地内的每个定着物单元与

该宗地应设为一个不动产单元。

（三）规范不动产单元代码编制

不动产单元代码由宗地代码与定着物单元代码构成。不动产

灭失，原有不动产单元代码不再使用。按照“一码关联”的总体

要求，不动产单元代码是每一个建设用地地块唯一的“身份”标

识码，新增建设用地项目建设用地生成即赋“不动产单元代码”，

带“码”贯穿地块全生命周期，一码链接全要素数据，实现建设

用地全程可追溯。

（四）特殊不动产单元代码编制

批次用地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阶段确实无法实现落宗代码

的，根据坐落描述定位到地籍子区或者地籍区，根据宗地特征和

定着物特征编制临时不动产单元代码。临时代码为 28 位编码，在

后续调查时，优先开展落宗工作，确保在办理土地供应时完成不

动产单元代码“由虚向实”转变。

分次供地的，可根据地籍调查成果分别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。

（五）规范不动产单元代码变更

不动产单元代码变更的，应建立前后对照关系，方便后续查

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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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建设用地项目全流程不动产单元设定与编码

在建设项目地块产生时，即设立宗地类型的不动产单元，单

独选址项目应从规划选址阶段预编不动产单元代码，批次用地在

土地供应阶段正式编码，并将不动产单元代码反写至前阶段成果。

在地籍子区和宗地特征码后按不动产编码规则顺序编制不动产单

元代码。同一建设项目地块在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、用地审批、

土地供应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）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、规划核实（土

地核验）、确权登记等阶段，若地块宗地特征和宗地界址未发生变

化，继续沿用已经设定的不动产单元和不动产单元代码；若地块

发生宗地特征或宗地界址变化，重新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。

对于未开展过地籍调查的建设项目，地籍调查系统依据地籍

子区和宗地特征码、宗地号，预编不动产单元代码，在开展地籍

调查工作前，建设项目地籍调查受托单位需获取不动产单元代码

和地块附近的空间要素，开展地籍调查工作。

使用权宗地上存在定着物单元，地籍调查系统依据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结论预编房地一体不动产单元代码；已经编制定着物不

动产单元代码的，建设项目地籍调查受托单位获取地籍调查基础

数据时，同步获取宗地内定着物信息和不动产单元代码编制成果。

（七）建立不动产单元表

1.不动产单元表内涵

不动产自然状况信息:土地用途、土地性质、开始使用年限、

结束使用年限、户号、建筑面积、房屋结构、户型、层数、所在

层、房屋规划用途、房屋性质、坐落、竣工时间、自然幢、逻辑

幢及不动产单元代码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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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权属状况信息:土地使用权、房屋所有权，以及权利人

和登记状态、办理状态等信息。

其他信息:抵押、预告、查封、异议等信息。

2.不动产单元表建立规则

按照《不动产登记数据库标准》(TD/T1066-2021)的属性表结

构和字段要求，在宗地的基础上，建立“自然幢—逻辑幢—不动

产单元”的层级管理结构表。

以最小不动产单元建立不动产单元表的基本单位行，又称记

录。不动产单元表的每行记录均代表着最小不动产单元的属性信

息。按照可以独立使用、功能完整、权属界线封闭的“幢、层、

套、间”最小不动产单元建立不动产单元表，原则上按以下方式

设定:

（1）独幢别墅按幢设定;

（2）工业厂房、医院、学校等宗地内全部房屋属同一权利人

所有的宜按整宗地及其所有的房屋设定为一个不动产单元，或按

幢设定不动产单元。按幢设定不动产单元的，规划部门的审批意

见应明确配套及辅助用房等公共设施用房的位置、相应指标及服

务范围；

（3）成套住宅按套设定;

（4）非成套住宅宜根据功能区按幢或按层或按间设定；

3.不动产单元表的共享应用

将不动产单元代码作为唯一关联字段，实现不动产登记信息

跨系统、跨部门共享服务。通过系统互联互通、接口实时共享的

方式，对外将不动产单元表信息推送给住建、税务等部门和房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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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开发企业，建立不动产登记、交易和缴税“一码关联”应用体

系;对内以不动产单元代码串联涉及地籍调查的自然资源管理各

环节，实现规划选址、用地审批、土地供应、规划许可、规划核

实、不动产登记“一码沿用”。

（八）构建不动产单元册

深化“一码管地”和不动产单元表建设，以不动产单元代码

为唯一标识码贯穿土地、定着物全生命周期管理，通过“图-数-

属-表-档”可视化展示及簿册管理方式进行不动产单元管理共享。

不动产单元表将同一宗地上不动产单元以电子集合的方式进

行自然状况和权属状况等相关信息进行展示、管理、应用。根据

《地籍调查规程》(GB/T 42547-2023)，基于不动产单元表、不动

产登记簿式样，融合引入建设用地项目自然资源管理各阶段审批

结果信息和部门协同业务信息，以不动产单元代码为关联索引，

形成包含土地管理全生命周期、不动产单元表、不动产登记簿的

“户籍信息”。

不动产单元册关联建设用地项目自然资源管理全生命周期相

关工作流程中收件材料、审核要点、地籍调查成果及审批结果性

材料等，并通过地籍调查系统等直观展示，便于国土空间规划、

用途管制、权益和利用等部门共享沿用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不动产单元设定及代码编制工作，

将其作为地籍调查基础工作抓落实。

（二）严格按照本通知执行建设用地项目不动产单元设定与

代码编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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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未尽事宜按照《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》

（GB/T 37346-2019）等地籍调查相关规范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元市自然资源局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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